
为落实从严治团的要求，切实维护团内执纪的严肃性，根据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试行）》的规定，

团省委修订了《共青团员除名告知函》（以下简称“告知函”），

现就告知函的规范使用做出如下指引。

1.使用方法

1.1 依据《团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试行）》第三十条规定，

修订后的告知函分为六种类型，对应不同的除名条件，各级团组

织须按照实际情况酌情使用。

1.2 每份告知函使用唯一的 12 位阿拉伯数字编号，送达回

执编号与正文编号必须相同，由各地市按编码原则自行编制。

1.3 告知函编号构成为：前 4 位为使用年份，第 5、6 位为

地市编号，第 7 位为告知函类型，后 5 位为分配编号。例如，2021

年团广州市委使用的第 5 份告知函，将一名无正当理由而连续 6

个月拒绝承担团组织分配工作的团员进行除名，告知函编号为

202101600005。

1.4 告知函编号管理工作由各地各单位负责基层组织建设

业务的部门负责，采取县（市、区）申请，市（单位）统筹的方

式，编号采用同类型连号使用方式，同类型除名告知函使用不得

出现断号。

1.5 各地各单位团委每半年将已使用的告知函电子版汇总

报备至团省委基层组织建设部。



1.6 各级团组织收到编号后可依具体情况选择既定模板自

行打印使用，模板内容原则上不可擅自更改，确需修改须经县级

以上团的领导机关批准后实施。

1.7 告知函须由基层团委、团工委或县级以上团的领导机关

加盖骑缝公章，如未加盖团组织公章，可视为无效，团员可拒绝

签收。

2. 使用程序

2.1 告知函须在本级团支部召开团员大会做出除名决定，并

报基层团委以上团组织批准后方可发出。

2.2 告知函须由被除名团员所在的团支部送达本人并由本

人签名确认。

2.3 告知函应由两名以上团干部一起送达，并在回执送达人

栏共同签名；如遭拒收，应由两名送达人共同署名，在送达回执

备注栏说明团员拒收的有关情况后生效。

2.4 团员如对团组织的除名处理不服，可依照团内有关规定

提出申诉。

2.5 对团员的除名决定应当在其团员档案（含电子档案）中

予以记录。

3. 相关要求

3.1 团籍是团员政治生命重要的一部分，各级团组织要本着

慎之又慎的态度做好团员的教育管理工作。对团员做出处理决定

前要充分了解情况，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对团员的处理意见必须

由集体讨论决定，对事实的认定要准确，处理决定要得当。



3.2 各级团组织要根据相关规定，严格执行团员处理流程。

对能够正确认识错误，愿意接受管理教育且决心改正的团员，要

给予一定的改正期限，期间做好教育帮扶。对符合除名条件的团

员，要召开团员大会集体做出决定，同时做好请示汇报，不得私

自简化程序。

3.3 团员除名工作结束后，团支部要注意了解相关的反馈，

包括及时受理当事人的申诉，对可能出现的质疑做好解释，尽可

能消除不良影响。如有重要情况或舆情事件，及时上报上级团组

织。

联 系 人：谭炜

联系方式：020-87185624

电子邮箱：tsw_jcb@gd.gov.cn

附件：1.各地各单位除名告知函编号一览表

2.除名告知函类型一览表

团省委基层组织建设部

2021 年 5 月 11 日

mailto:tsw_jcb@gd.gov.cn


附件 1

广州 01 深圳 02

珠海 03 汕头 04

佛山 05 韶关 06

河源 07 梅州 08

惠州 09 汕尾 10

东莞 11 中山 12

江门 13 阳江 14

湛江 15 茂名 16

肇庆 17 清远 18

潮州 19 揭阳 20

云浮 21 省地质局 22

省直属高校 23 省直属中学 24

南方航空 25 南方电网 26

中广核 27 省直机关团工委 28

省属企业团工委 29 省社会组织团工委 30

在粤央企团工委（筹） 31



附件 2

类型 1 适用于因信仰宗教且受团组织帮助教育后不转变而被除名的团员

类型 2 适用于由于理想信念缺失，政治立场动摇致使言行失当而被除名的团员

类型 3 适用于主动提出退团而被除名的团员

类型 4
适用于团员教育评议中等次为不合格且 6 个月改正期满拒不改正错误

而被除名的团员

类型 5
适用于无正当理由却不按规定交纳团费、不过团的组织生活而被除名的

团员

类型 6
适用于未能提供正当理由，连续 6 个月拒绝承担团组织分配的工作而被

除名的团员



编号：

：

你作为一名共青团员，执意信仰宗教，经帮助教育后仍未转

变，已经违背了团章对团员的最基本要求，背弃了你当年入团宣

誓时的庄严承诺。根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教育管理工作

条例（试行）》相关规定，经你所在团支部团员大会决定，上级

团（工）委或县级以上团的领导机关批准，将对你进行团内除名

处置。

此除名决定将记入你个人档案，并抄送党委组织部门和征信

机构。你已充分获知团内除名的负面影响，一切后果由你本人承

担。

本人签名：

按手印处：

身份证号：

基层团委盖章处

告知日期：

编号：

被执行人： 送达人：

送达地点： 送达时间： 年 月

日

备注：（可在此处备注被执行人拒收情况）



一、此告知函仅适用于因信仰宗教且受团组织帮助教育后不

转变而被除名的团员；

二、告知函由上级团委（团工委、团总支）或县级以上团的

领导机关加盖公章后发出，如未加盖团组织公章，可视为无效，

团员可拒绝签收；

三、如遭被执行人拒收，本告知函将由送达人共同署名，并

在送达回执备注栏说明团员拒收的有关情况后生效；

四、被执行人如对团组织的除名处理不服，可依照团内有关

规定提出申诉；

五、《共青团员除名告知函》及其使用由共青团广东省委员

会基层组织建设部负责解释。



编号：

：

你作为一名共青团员，理想信念缺失，政治立场动摇，言论

和行为已不符合一名合格的共青团员身份，背弃了当年入团宣誓

时的庄严承诺。团组织对你已进行过劝退，但你仍未退团。根据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试行）》相关规

定，经你所在团支部团员大会决定，上级团（工）委或县级以上

团的领导机关批准，将对你进行团内除名处置。

此除名决定将记入你个人档案，并抄送党委组织部门和征信

机构。你已充分获知团内除名的负面影响，一切后果由你本人承

担。

本人签名：

按手印处：

身份证号：

基层团委盖章处

告知日期：

编号：

被执行人： 送达人：

送达地点： 送达时间： 年 月

日

备注：（可在此处备注被执行人拒收情况）



一、此告知函仅适用于由于理想信念缺失，政治立场动摇致

使言行失当而被除名的团员；

二、告知函由上级团委（团工委、团总支）或县级以上团的

领导机关加盖公章后发出，如未加盖团组织公章，可视为无效，

团员可拒绝签收；

三、如遭被执行人拒收，本告知函将由送达人共同署名，并

在送达回执备注栏说明团员拒收的有关情况后生效；

四、被执行人如对团组织的除名处理不服，可依照团内有关

规定提出申诉；

五、《共青团员除名告知函》及其使用由共青团广东省委员

会基层组织建设部负责解释。



编号：

：

你本人退团意愿强烈，经教育后仍不转变，已经违背了团章

对团员的最基本要求。根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教育管理

工作条例（试行）》相关规定，经你所在团支部团员大会决定，

上级团（工）委或县级以上团的领导机关批准，将对你进行团内

除名处置。

此除名决定将记入你个人档案，并抄送党委组织部门和征信

机构。你已充分获知团内除名的负面影响，一切后果由你本人承

担。

本人签名：

按手印处：

身份证号：

基层团委盖章处

告知日期：

编号：

被执行人： 送达人：

送达地点： 送达时间： 年 月

日

备注：（可在此处备注被执行人拒收情况）



一、此告知函仅适用于主动提出退团而被除名的团员；

二、告知函由上级团委（团工委、团总支）或县级以上团的

领导机关加盖公章后发出，如未加盖团组织公章，可视为无效，

团员可拒绝签收；

三、如遭被执行人拒收，本告知函将由送达人共同署名，并

在送达回执备注栏说明团员拒收的有关情况后生效；

四、被执行人如对团组织的除名处理不服，可依照团内有关

规定提出申诉；

五、《共青团员除名告知函》及其使用由共青团广东省委员

会基层组织建设部负责解释。



编号：

：

在前期的团员教育评议中，你的评议等次为不合格。在整改

期内，你未能达到合格标准。你已经违背了团章对团员的最基本

要求，背弃了当年入团宣誓时的庄严承诺，根据《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团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试行）》相关规定，经你所在团

支部团员大会决定，上级团（工）委或县级以上团的领导机关批

准，将对你进行团内除名处置。

此除名决定将记入你个人档案，并抄送党委组织部门和征信

机构。你已充分获知团内除名的负面影响，一切后果由你本人承

担。

本人签名：

按手印处：

告知日期：

身份证号：

基层团委盖章处：

编号：

被执行人： 送达人：

送达地点： 送达时间： 年 月

日

备注：（可在此处备注被执行人拒收情况）



一、此告知函仅适用于团员教育评议中等次为不合格且六个

月改正期满拒不改正错误而被除名的团员；

二、告知函由上级团委（团工委、团总支）或县级以上团的

领导机关加盖公章后发出，如未加盖团组织公章，可视为无效，

团员可拒绝签收；

三、如遭被执行人拒收，本告知函将由送达人共同署名，并

在送达回执备注栏说明团员拒收的有关情况后生效；

四、被执行人如对团组织的除名处理不服，可依照团内有关

规定提出申诉；

五、《共青团员除名告知函》及其使用由共青团广东省委员

会基层组织建设部负责解释。



编号：

：

经核查，你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不按规定交纳团费、不

过团的组织生活。你已经违背了团章对团员的最基本要求，背弃

了你当年入团宣誓时的庄严承诺。根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

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试行）》相关规定，经你所在团支部团员

大会决定，上级团（工）委或县级以上团的领导机关批准，将对

你进行团内除名处置。

此除名决定将记入你个人档案，并抄送党委组织部门和征信机

构。你已充分获知团内除名的负面影响，一切后果由你本人承担。

本人签名： 身份证号：

按手印处： 基层团委盖章处

告知日期：

编号：

被执行人： 送达人：

送达地点： 送达时间： 年 月 日

备注：（可在此处备注被执行人拒收情况



- 4 -

一、此告知函仅适用于无正当理由不按规定交纳团费、不过

团的组织生活而被除名的团员；

二、告知函由上级团委（团工委、团总支）或县级以上团的

领导机关加盖公章后发出，如未加盖团组织公章，可视为无效，

团员可拒绝签收；

三、如遭被执行人拒收，本告知函将由送达人共同署名，并

在送达回执备注栏说明团员拒收的有关情况后生效；

四、被执行人如对团组织的除名处理不服，可依照团内有关

规定提出申诉；

五、《共青团员除名告知函》及其使用由共青团广东省委员

会基层组织建设部负责解释。



- 5 -

编号：

：

经核查，你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连续 6 个月拒绝承担团

组织分配的工作。你已经违背了团章对团员的最基本要求，背弃

了你当年入团宣誓时的庄严承诺。根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

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试行）》相关规定，经你所在团支部团员

大会决定，上级团（工）委或县级以上团的领导机关批准，将对

你进行团内除名处置。

此除名决定将记入你个人档案，并抄送党委组织部门和征信

机构。你已充分获知团内除名的负面影响，一切后果由你本人承

担。

本人签名： 身份证号：

按手印处： 基层团委盖章处：

告知日期：

编号：

被执行人： 送达人：

送达地点： 送达时间： 年 月 日

备注：（可在此处备注被执行人拒收情况）



- 6 -

一、此告知函仅适用于无正当理由连续 6 个月拒绝承担团组

织分配的工作而被除名的团员；

二、告知函由上级团委（团工委、团总支）或县级以上团的

领导机关加盖公章后发出，如未加盖团组织公章，可视为无效，

团员可拒绝签收；

三、如遭被执行人拒收，本告知函将由送达人共同署名，并

在送达回执备注栏说明团员拒收的有关情况后生效；

四、被执行人如对团组织的除名处理不服，可依照团内有关

规定提出申诉；

五、《共青团员除名告知函》及其使用由共青团广东省委员

会基层组织建设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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